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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南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5271]一、总则
[bookmark: _Toc8105][bookmark: _Toc184293469]（一）编制目的。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县域内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的统一指挥，紧急救援和综合协调，及时、科学、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防止事故扩大，迅速抢救受灾遇险人员，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84293470][bookmark: _Toc10992]（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5.《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6.《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8.《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
9.《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
10.《桦南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84293471][bookmark: _Toc16994]（三）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应急管理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营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
3.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地政府和单位，必须立即开展先期处置工作，果断、迅速地采取应对措施，对事故现场进行有效处置，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切断事故灾害链，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故（事件）发生。
4.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不断增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练等工作。
[bookmark: _Toc29354][bookmark: _Toc184293472]（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桦南县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储存、经营单位发生超本单位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或影响波及周边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84293473][bookmark: _Toc22184]二、组织领导机制
[bookmark: _Toc184293474][bookmark: _Toc542]（一）应急指挥机制。
县政府成立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处置工作。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事发单位、事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等及时报告县政府值班室、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局立即上报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全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
1.应急指挥部职责
（1）根据事故级别及进展情况决定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预案启动及终止；组织协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事故级别分别预警与响应，组织实施应急预案，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检查和批准向社会及公众发布有关事故信息，决定事故相关情况新闻通报或发布会召开。
（3）在桦南县行政区域内紧急调用和征用各类物资、设备、场地和人员，组织专兼职救援队伍参加事故救援。
（4）发现事故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安全时，立即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疏散人员、物资；发生环境污染次生衍生危害时，立即组织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做好稳定社会秩序和伤亡人员善后工作。必要时请求上级或周边区县应急救援队伍援助。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职责
（1）贯彻执行县委、县政府及市应急管理局、省应急管理厅有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方针、政策。
（2）建立和完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及预警机制。
（3）综合协调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及应急演练。
（4）及时发布应急预警，传达省、市、县应急指挥部指令，协调相关部门开展突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处置工作。
（5）负责与国家和省、市、县突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及其成员单位的信息沟通。
（6）办理和督促落实省、市、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决定事项。
（7）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预案的修订。
[bookmark: _Toc184293475][bookmark: _Toc6040]（二）应急指挥机构组成及职责。
1.指挥部组成
总 指 挥：常务副县长
[bookmark: _Toc29963]副总指挥：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县委宣传部、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工业和信息科技局、民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公安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卫生健康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气象局、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县消防救援大队、双鸭山森林消防救援大队八中队（驻桦）、国网桦南县供电公司、桦南石油公司、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单位负责人，以及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负责人
2.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承担并执行本行业、本领域、本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
（1）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新闻发布、媒体报道、网络言论引导等工作；负责相关新闻稿件的审阅、批准；及时掌握舆情，加强网络舆论引导；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及时播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2）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期间粮食、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工作。
（3）财政局：负责应由县级财政承担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资金安排和拨付等资金保障工作。
（4）应急管理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综合组织、指挥、协调；负责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工作的监督；调拨用于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的救灾物资；组织、参加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信息汇总、上报。
（5）工业和信息科技局：组织协调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物资的生产、协调。
（6）民政局：负责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因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受伤或牺牲人员残疾等级和牺牲性质进行认定，并予以优待、抚恤和补助。
（7）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提供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
（8）交通运输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物资的运输；为撤离危险区人员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抢修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损毁的道路、设施。
（9）县公安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区域的社会治安保障工作；负责对事故单位相关责任人的控制；负责按需要组织群众安全转移；负责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0）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维护事故发生区域交通秩序，保证事故救援交通畅通。
（11）卫生健康局：组织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医疗救援，及时抢救受伤人员。
（12）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要求完成指派的应急处置工作，比如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和拆除事故单位周边违章建筑等。
（13）气象局：及时发布救援期间高温、雷电、大风等气象灾害信息。
（14）生态环境局：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区域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负责指导现场污染物的控制和处理，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15）消防救援队伍：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和事故现场危险物品清理工作。
（16）其他部门：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工作。
（17）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指挥辖区内应急力量协助事故单位做好先期处置及应急救援。
（18）烟花爆竹批发、储存、经营单位：烟花爆竹批发、储存单位针对内部风险编制应急预案，组成应急救援队伍；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内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
（19）专家组：主要由应急管理、环保、法律等领域专家组成。职责是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184293476][bookmark: _Toc4801]（三）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应急指挥部下设抢险救援、医疗救护、治安警戒、工程抢险、通讯联络、后勤保障、交通运输、环境监测、调查评估、善后处理等应急工作专业小组，分工配合完成应急任务。
1.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消防救援大队，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企事业单位兼职救援队伍。
职责：负责实施应急指挥部批准的抢险救援方案；组织指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抢险救援。
2.医疗救护组
牵头单位：卫生健康局
成员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社会公益组织等。
职　责：负责组织调配救护车、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等卫生资源，开展事故伤员急救转运、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协调卫生应急药品、器械等物资。
3.治安警戒组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
职责：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治安警戒、人员疏散、秩序维护、交通疏导、调查工作，依法控制事故责任人，保障应急救援高效有序进行。
4.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
成员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科技局、民政局、财政局
职责：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物资联系、采购、供应、车辆及油料调配；为各级指挥人员、抢险人员提供生活与休息场所。 
5.工程抢险组
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局
成员单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国网桦南县供电公司、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单位负责人、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
职责：对事故现场的公用工程和周边被损毁的公共设施进行抢修；抢修电力设施，恢复电力供应；抢修通信设施，尽快恢复通讯。
6.环境监测组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局
成员单位：气象局
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大气、水质、土壤环境污染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染事件防控建议及救援处置注意事项。
7.通讯联络组
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工业信息科技局
职责：统一发布事故信息，客观、公布事故进展、政府举措、公共防范措施；负责后续信息发布；保证或尽快恢复事故现场与应急指挥部的通讯联络。
8.交通运输组
牵头单位：交通运输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有关运输企业
职责：组织运送救援人员、受灾人员、救援设备和物资、运送受伤人员的车辆优先通行。
9.调查评估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消防救援大队、发展改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乡镇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等）等。
职责：及时查明事故经过及原因，总结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评估事故损失。分析事故原因、灾害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提出应急救援决策、事故防范。
10.善后处理组
牵头单位：事故单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等）
成员单位：应急管理局、民政局、事故单位
职责：实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等工作，安置、处理在事故中死亡、受伤、受灾人员；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捐赠；提供心理咨询辅导；预防、解决事故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调整应急工作组的设置和组成，各成员单位无条件服从，并按照依次接替的原则积极承担部门职责。
[bookmark: _Toc184293477][bookmark: _Toc10335]三、事故分级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将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4个等级。
[bookmark: _Toc10354][bookmark: _Toc184293478]（一）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Ⅰ级）。
指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或重伤10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84293479][bookmark: _Toc32229]（二）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Ⅱ级）。
指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9492][bookmark: _Toc184293480]（三）较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Ⅲ级）。
指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3652][bookmark: _Toc184293481]（四）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Ⅳ级）。
指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或1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上述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30796][bookmark: _Toc184293482]四、预防预警
[bookmark: _Toc184293483][bookmark: _Toc17402]（一）风险分析。
1.分布情况
桦南县目前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有2个储存库。春节期间城区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设置临时销售点，日常有烟花爆竹固定零售店19个。
[bookmark: _Toc12524]执行经营许可制度，严格审批，保证经营场所周边无人员密集场所及危险企业，安全距离符合要求。
2.风险分析
（1）经营场所危险因素分析
①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经营，不掌握烟花爆竹经营风险及注意事项；
②经营场所电线线路老化造成短路产生火花引发火灾、爆炸；
③顾客不安全行为，抽烟时烟头接触烟花爆竹引线导致火灾、爆炸；
④违规试放烟花爆竹引燃待销产品引起火灾、爆炸；
⑤经营场所违规使用大功率的电烤火炉等电器设备引起火灾、爆炸；
⑥对燃放后未熄灭的危险废弃物处置不当引起火灾、爆炸；
⑦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设备配备不全，缺乏安全警示标识、消防设施，导致一旦零售店（点）出现紧急情况或事故征兆时，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2）储存过程中危险因素分析
①存储区内有明火引起仓库内产品着火、发生爆炸事故；
②仓库屋顶漏水、防小动物设施失效引起爆炸、燃烧；
③产品所采用的烟火药剂有质量问题、自发引爆；
④仓库内通风降温不良，温湿度监控处理不当，库内温度过 高或湿度过大，引起库内成品爆炸；
⑤仓库区与办公区、生活区等未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日常用火、用电带来危险；
⑥超药量贮存成品。
（3）装卸过程中危险因素分析
①在装、卸货物过程中操作不当，使烟花爆竹产品受到挤压、撞击、摩擦或产品堆放不稳发生倒塌等引起爆炸、燃烧；
②仓库内产品堆垛过高，堆放不稳，造成堆垛坍塌（倒塌），产品受到碰撞冲击，引起爆炸、燃烧；
③装卸产品时车辆离仓库太近，当装卸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时，很容易引起仓库内的产品殉爆。
（4）运输过程危险因素分析
①违章驾驶，使汽车上产品受到冲击、挤压、碰撞等引起爆炸、燃烧；
②装载产品堆放不稳或超高，产品倒塌引起爆炸、燃烧；
③混装有其它更易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
④运输途中不按规定速度和要求行驶。
（5）防静电、防雷、防铁器碰撞危险因素分析
①仓库的避雷设施如避雷针（或带式避雷网）设计不符合要求、高度不够、达不到应有的保护范围，引入线选型不当、截面积不足或接地不符合规范要求（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会使建筑物遭受雷击而倒塌，引起仓库内的危险物品产生燃烧、爆炸。
②防静电装置失效危险：进出仓库作业人员身体带有静电，接触烟花爆竹成品可引起爆炸。所以，仓库门前所设的人体防静电装置必须检测合格，作业人员先消除人体静电才能进入仓库作业。
③铁器碰撞引起的危险：装卸危险品时违规使用铁器做撬棍或工具与车厢撞击发生火花，违章在仓库内使用铁器工具装、拆成品箱发生火花，引起危险品爆炸。
（6）仓库温湿度、进出人员数量风险和控制要求
①仓库内温度不得超过35度、湿度不得超过85度，否则烟花爆竹产品吸潮发热，当热量得不到及时散发引起自燃自爆；
②每个仓库进出人员数按规定必须持有特种作业证，不得超过三人。
（7）自然灾害因素
自然灾害因素指可能导致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山火、山洪、地震、雷击、静电积累等难以抗拒的自然因素。
（8）可能发生事故的主要场所及后果
①烟花爆竹批发、储存仓库发生爆炸事故时，以爆炸冲击波和爆炸碎片的形式，对附近人员及周围建筑物产生严重的伤害和破坏，会导致人员伤亡。
②烟花爆竹销售场所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时，对附近人员及周围建筑物产生伤害和破坏，尤其是设在人员密集场所的烟花爆竹销售点发生燃烧、爆炸同时引发火灾时，可能导致人员群死群伤。
[bookmark: _Toc184293484][bookmark: _Toc20810]（二）风险预防。
1.实施安全许可、安全评价制度。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从源头上严把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生产经营条件的安全准入关口，防止和减少事故。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急管理局、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要加大对烟花爆竹经营、储存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减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风险。
3.建立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和举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问题。有关部门接到报告、举报后，应立即协调相关部门、单位进行隐患的调查与处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必须根据本预案和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预案或行业联动互助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在事故发生时实施有效联动互助，减少事故损失。
5.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黑龙江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日常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做好安全培训、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28481][bookmark: _Toc184293485]（三）事故预警。
1.预警分级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预警按照事故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事故预警级别分为二级：Ⅰ级（严重）、Ⅱ级（一般），依次用红色、黄色表示。
Ⅰ级（严重）预警：烟花爆竹储存、经营场所周围50米内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气象部门发布雷电红色预警。
Ⅱ级（一般）预警：烟花爆竹储存、经营场所周围50米以外、100米内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气象部门发布雷电橙色预警。
2.预警信息发布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批准后公布。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
3.预警行动
接收到事故预警信息后，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烟花爆竹储存单位应急机构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更新，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应组织人员现场待命，准备好应急物资，随时妥善处置突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必要时采取转移烟花爆竹等措施。
4.预警级别调整
根据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态势和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可视情况对预警级别作出调整。
[bookmark: _Toc184293486][bookmark: _Toc16092]五、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84293487][bookmark: _Toc8697]（一）事故企业报告及处置。
1.企业发生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同时要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
2.事故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企业内部的应急预案，组织内部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并在1小时内向县应急管理局、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报告。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或较大及以上涉险事故还应同时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如发生火灾事故，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
[bookmark: _Toc22410][bookmark: _Toc184293488]（二）政府部门事故信息上报。
1.应急管理局在接到一般事故报告后1小时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同时报告县政府。
2.应急管理局在接到较大以上事故报告后应及时上报。
3.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事故企业、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主动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处置有关的资料。
4.如果事故可能危及毗邻的地区，要及时通报并加强联系和协调。
[bookmark: _Toc21163][bookmark: _Toc23566][bookmark: _Toc184293489]（三）事故报告的主要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局、县政府应按照下列内容报告事故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应先使用电话快报，之后补报。电话快报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bookmark: _Toc184293490][bookmark: _Toc22791]六、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5116][bookmark: _Toc184293491]（一）分级响应。
在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等事故，按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应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1.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响应：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的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2）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响应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2.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响应：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较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县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3）跨行政区域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4）市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3）已经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4）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4.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响应：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100人以上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2）已经严重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特别重大社会影响，事故事态发展严重，且亟待省外力量救援。
[bookmark: _Toc184293492][bookmark: _Toc6447]（二）响应程序。
1.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企业负责人立即组织内部应急救援队伍实施自救互救。
如果内部救援力量不足无法控制事故发展，或者事故有扩大风险，应立即拨打119联动报警电话，请求专业救援队伍支援，并报告县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应急指挥部负责人视情况及时成立现场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后，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相关应急抢险队伍立即赶往事故发生地组建事故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调度全县应急力量和资源开展应急救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处置。各应急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应急力量参加应急救援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现场指挥部提出请求。
必要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赴事故发生地亲自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2.Ⅲ级应急响应启动
如果Ⅳ级应急响应没有快速控制事故、或者事故范围扩大、或者影响到周边其他行政区域，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指挥部申请升级响应。应急指挥部负责人批准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请求市级救援力量的支援。
Ⅲ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在市级层面救援队伍、应急人员支援及应急物资调配的基础上，辅以专业指导，县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调度全县应急力量和资源，在市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下实施应急救援。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市政府、县政府，以及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3.Ⅱ级应急响应启动
在Ⅲ级应急响应没有控制事故、或者事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应急指挥部应建议市应急指挥部升级响应，向省应急管理厅请求支援。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应急救援行动在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下进行，市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调度全市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统一实施应急处置。县级救援力量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听从指挥，协同处置。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要求及时向省、市、县政府，以及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4.Ⅰ级应急响应启动
Ⅰ级响应需经省应急管理厅现场指挥人员批准后实行。
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应急救援行动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进行。省、市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调度全省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统一实施应急处置。县级救援力量及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听从指挥，协同处置。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要求及时向国家、省、市、县政府，以及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184293493][bookmark: _Toc17486]七、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5353][bookmark: _Toc184293494]（一）先期处置。
1.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实施救援，并向应急管理局及所在地政府报告。
2.应急指挥部组织现场指挥部，带领应急救援力量赶往事故现场，根据事故企业提供的信息展开救援。
3.按照不同的事故类型，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对被困人员实施救援。
5.了解事故现场周边的情况，清除可能影响救援甚至可能造成事故扩大的物资、能源等因素。
6.做好事故现场的风险分析，划分出危险区、缓冲区、安全区。
7.确定人员疏散、交通控制、救援物资供应、受伤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11861][bookmark: _Toc184293495]（二）指挥与协调。
1.烟花爆竹生产安全此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应急指挥、协调。
2.如果事故只局限在事发单位，没有对周围人员、设施造成影响，应急救援的指挥协调由事故单位负责人承担。事故单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局给予指导和协助，必要时调动专业救援队伍支援。
3.如果事故危及事故企业周围的建筑、人员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请示总指挥启动本预案，组织应急管理局、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相关人员组成现场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应急救援行动，组织专业救援队伍、社会组织协助展开自救互救、生活安置。
4.必要时启动Ⅲ级响应，请求佳木斯市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派出救援力量支援。
5.Ⅲ级以上的应急响应启动后，国家、省、市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参与指挥，应急指挥部带领全县应急力量、调动应急物资听从指挥，统一参加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15834][bookmark: _Toc1481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496]（三）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场必须做好记录。
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870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497][bookmark: _Toc17263]（四）受事故影响的群众安全防护。
公安、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部门做好事故区域环境、卫生检查、检测，及时负责组织群众的疏散防护，具体为：
1.监测事故发生地及周围区域的环境状况，现场环境指标可能危及人员健康安全时，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
2.确定群众疏散撤离的范围、路线、方式和程序，并落实具体部门负责实施。
3.迅速组织力量划定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疏散事故现场的群众。
4.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1064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498][bookmark: _Toc7796]（五）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积极组织、动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29066][bookmark: _Toc184293499]（六）事故现场检测与评估。
现场指挥部要根据事态发展情况，组织专家分析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措施。
生态环境局、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应随时检测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应急救援所需的各种数据，以确定事故影响区域范围，并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bookmark: _Toc184293500][bookmark: _Toc5509]（七）信息发布。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事故发生、救援及调查、原因分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整理，报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按照相关程序由县委、县政府或授权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发布的信息力求准确、客观、全面，并根据事故处置进展，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184293501][bookmark: _Toc13521]（八）响应终止。
根据掌握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确认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得到消除，现场指挥人员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由应急指挥部负责人确定响应终止。
省、市应急指挥机构参与指挥的应急响应行动，响应结束应经过其同意或批准。
响应结束后，应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
[bookmark: _Toc184293502][bookmark: _Toc19560]八、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84293503][bookmark: _Toc8094]（一）善后处置。
应急响应结束后，各有关单位必须及时补充物资和器材，重新回到应急准备状态。
救援结束后，应急、民政、生态环境、发改等部门及事故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征用物资补偿、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灾后重建、保险理赔等。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184293504][bookmark: _Toc10424]（二）事故调查。
事发后，调查评估组要及时调查取证、分析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按照规定，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由国家、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组织事故调查。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由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调查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上报。
[bookmark: _Toc184293505][bookmark: _Toc21290]九、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84293506][bookmark: _Toc22725][bookmark: _Toc16488_WPSOffice_Level1]（一）信息保障。
应急管理部门建有全县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和救援力量信息数据库，定期到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和救援力量变化情况。
[bookmark: _Toc30354][bookmark: _Toc256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507]（二）应急队伍保障。
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依法制定应急预案、组建专、兼职的抢险救援队伍，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掌握本企业事故风险和应急处置方法。
县政府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提高装备水平。
[bookmark: _Toc184293508][bookmark: _Toc93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399]（三）救援装备和物资保障。
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有关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
县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和有关企业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建立突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
[bookmark: _Toc184293509][bookmark: _Toc26409][bookmark: _Toc16599_WPSOffice_Level1]（四）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部门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必要时，开启特别应急通道，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特别紧急时，由交警大队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291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510][bookmark: _Toc8589]（五）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救援行动，提高应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医疗卫生救援水平，并拟定医疗救护保障计划。根据需要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医疗卫生应急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
[bookmark: _Toc1339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511][bookmark: _Toc29740]（六）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警力，对事故灾难现场进行治安警戒和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救援队伍顺畅开展救援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事故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应当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
[bookmark: _Toc312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011][bookmark: _Toc184293512][bookmark: _Toc6037_WPSOffice_Level1]（七）经费保障。
全县所属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按规定保证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经费。
必要时，财政局及时启用财政预备费，保障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经费。
应急处置所发生的消耗、折损等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无力承担的，由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2758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777][bookmark: _Toc184293513]（八）社会动员保障。
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根据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自救、互救，并负责协调保障。
应急指挥部调用事故发生地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增援时，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其提供必要保障。
[bookmark: _Toc1605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085][bookmark: _Toc184293514]（九）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县政府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或者建立与本地人口密度、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61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93515][bookmark: _Toc1783]（十）公共基础设施保障。
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煤、电、油、气、水等基础物资供给，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恢复。
[bookmark: _Toc184293516][bookmark: _Toc26744]十、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84293517][bookmark: _Toc15177]（一）宣传教育与培训。
1.县委宣传部、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安全生产应急法律法规和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常识的宣传工作。
2.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负责本地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民安全防范意识。
3.烟花爆竹储存、销售单位与所在地政府、社区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烟花爆竹存放、燃放知识。
4.应急管理局要通过媒体将事故灾难应急报警电话、自救互救、防灾救灾常识告知公众。
5.各类教育机构要加强应对烟花爆竹事故灾难的宣传教育，增加公众防灾救灾知识。
6.新闻媒体提供相关支持。
[bookmark: _Toc39051749][bookmark: _Toc4109][bookmark: _Toc184293518]（二）演练。
1.烟花爆竹储存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每半年组织一次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总结，验证应急预案的适用性，并及时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演练评估报告在15个工作日内上报应急管理局。
2.各级、各类专业应急机构结合自身特点，按规定组织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演练，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总结，提高协同作战能力，验证应急预案的适用性。
[bookmark: _Toc39051750][bookmark: _Toc20619][bookmark: _Toc184293519]（三）监督检查与奖惩。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本预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应急措施到位。
2.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实行党政领导共同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在应急处置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3.对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重要情况、事故救援不力及其他失职、渎职行为，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9051751][bookmark: _Toc8031][bookmark: _Toc184293520]（四）批准与备案。
本预案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编制，经县政府审批后以县政府名义印发。印发20个工作日内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23530][bookmark: _Toc184293521]（五）修订。
应急指挥部应定期组织预案评估，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当以下情形发生时，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
6.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分级标准等重要内容的，重新履行编制、审批、备案、公布程序。
[bookmark: _Toc184293522][bookmark: _Toc23910]（六）解释与实施。
本预案由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30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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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822][bookmark: _Toc184293523]附件：
烟花爆竹批发、储存、零售单位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性质（储存、销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桦南县万盛隆日用杂品
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铁西街153-2号
	批发、储存
	王  博
	15663021115

	2
	桦南县喜庆日杂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站前路
	批发、储存
	张桂荣
	13504694818

	3
	桦南县宏火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铁西街道西216号交通路以北南数10门
	零售
	张宏运
	18724268661

	4
	桦南县文来烟花爆竹经营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百福西厢楼7-9之间北数
第五门市
	零售
	韩苗苗
	13763626182

	5
	桦南县晟坤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鑫源小区C栋西厢楼北数1门市
	零售
	王禄莹
	15845437620

	6
	桦南县欢庆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白瓜子家属楼1号楼东数1门市
	零售
	马小鹏 
	15214660134

	7
	桦南县凯鑫烟花爆竹经销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鑫源小区C栋楼东厢楼南1门市
	零售
	薛迎华
	13089650101

	8
	桦南县文彬烟花爆竹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福源新城2号楼6号商服
	零售
	吴法彬 
	15146332522

	9
	桦南县锦盛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实验小区东侧东数第一个平房
	零售
	王  强
	13604692265

	10
	桦南县盛通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新建街
	零售
	庞  敏 
	13945433642

	11
	桦南县晟达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南县老交通局
办公楼东数3门
	零售
	刘  影
	13512611977

	12
	桦南县马凤飞烟花爆竹零售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新兴路与双果路交叉口北150米道东2层南数第七门
	零售
	马凤飞
	18249837445

	13
	桦南县新华恭喜发财第一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交通路北16号
	零售
	庞  敏 
	13945433642

	14
	桦南县晓睿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街里二百超市道南东数第三门市
	零售
	黄国才
	13836694850

	15
	桦南县新华新兴隆烟花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春天花园三期H栋商服配楼北往南数一门
	零售
	丁兰兰
	13384543123

	16
	桦南县吉事达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正北街71栋11号
	零售
	潘  兴
	13945447432

	17
	桦南县安红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铁西街中段路东86号商服
	零售
	赵卫军
	18745442377

	18
	桦南县久红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一建安居楼西侧西数3门
	零售
	郑  春
	15945445882

	19
	桦南县万盛隆日用杂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铁西街153-2号
	零售
	王  博
	15663021115

	20
	桦南县吉之祥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欣民公司综合楼北数4门市
	零售
	宋长明
	18724266889

	21
	桦南县新华小马哥喜庆烟花爆竹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交通路北侧3号
	零售
	张新梅
	18946404160

	22
	桦南县四喜烟花爆竹经营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星光家园D栋东数1门市
	零售
	徐  静
	13614546587

	23
	桦南县花火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鸿汇小区东厢楼4号门市  
	零售
	王建辉 
	13803677069

	24
	桦南县同庆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正北村   
	零售
	刘春刚  
	13946435939

	25
	桦南县盛城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街里正街二百东侧
	零售
	潘  兴
	16523575555

	26
	桦南县谷亮烟花爆竹经营处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曙光农场31号楼西平房东数3门
	零售
	谷文亮
	13846113861

	27
	桦南县盛锦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石头河子镇石头河子村
	零售
	徐艳波
	18745435877

	28
	桦南县辉盛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大八浪乡大八浪村
	零售
	王  强
	13604692265

	29
	桦南县荣祥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孟家岗镇
	零售
	王秀丽
	13945447432

	30
	桦南县鸿之运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内
	零售
	尹红霞
	18724213203

	31
	桦南县洪之鸿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太义村
	零售
	尹红霞
	18724213203

	32
	桦南县中垚烟花爆竹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孟家岗镇内
	零售
	章新菊
	15946542025

	33
	桦南县立东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
	零售
	张立东
	15245470388

	34
	桦南县旺源烟花爆竹门市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内
	零售
	窦连峰
	13163494218

	35
	桦南县顺财烟花爆竹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内
	零售
	樊大军
	15214694268

	36
	桦南县龙太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土龙山镇内
	零售
	杨玉清
	18245406099

	37
	桦南县万盈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梨树乡梨树村   
	零售
	郜玉臣  
	18724263888

	38
	桦南县隆聚烟花爆竹经销处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林业局和谐小区
2号楼西数2门
	零售
	金永光
	18845459870

	39
	桦南县赵小子日杂商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明义乡朝阳村
	零售
	赵国才
	15590948098

	40
	桦南县万聚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石头河子镇仁和村    
	零售
	薛迎威
	13836691545

	41
	桦南县鸣雷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曙光农场场直一委   
	零售
	陶  勇
	13045405888

	42
	桦南县火彩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驼腰子镇金缸村  
	零售
	张  伟 
	15046439177

	43
	桦南县鑫火烟花爆竹经营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驼腰子镇金缸村   
	零售
	王建辉  
	13946485888

	44
	桦南县炮红烟花爆竹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林业局桦盛新郡6号楼东厢楼
南1门 
	零售
	曹  彬  
	13845432343

	45
	桦南县春友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驼腰子镇东合村
	零售
	朱友春
	18946468838

	46
	桦南县孟令军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大八浪乡二道沟村  
	零售
	孟  迪
	17320928964

	47
	桦南县闫鑫烟花爆竹经营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石头河子镇仁和村   
	零售
	徐美鑫  
	18345466675

	48
	桦南县君崇烟花爆竹零售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大八浪乡大八浪村  
	零售
	关崇军  
	1350469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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